 江苏省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
(征求意见稿) 
第1章 总则
    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  为进一步保障水利基础设施建设、增加水利投入，加强我省继续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征收管理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》（中发〔2011〕1号）、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2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民航发展基金等3项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0〕72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征收、筹集、使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（职责分工） 省财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缴、筹集和管理工作。
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。
省水利主管部门负责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使用和管理。
第2章 水利建设基金的筹集
第四条（水利建设基金来源） 我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来源:一是从政府性基金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提取的部分，二是各级财政从 收取的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用于水利部分。　　

第五条（提取部分的具体构成）省级水利建设基金提取部分的来源：（一）中央对地方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定额提取部分；（二）省级收取的政府还贷性车辆通行费中提取3%；（三）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（剔除上缴中央部分、在返还市县前）提取3%。
市、县水利建设基金提取部分的来源：（一）市、县收取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提取3%；（二）从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划出不少于15%的资金用于城市防洪和水源工程建设；　（三）市、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政府性基金和其他收费项目提取部分。
第六条  （农重金的征收主体） 我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中征收的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（以下简称“农重金”）的征收部门为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以及接受委托的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第七条  （农重金的征收范围和标准）国家、集体、个人（含乡村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和居民、农民建房用地）非农业建设新征（拨）占用土地时应缴纳农重金，征收标准为苏南（苏州、无锡和常州）每亩2400元，苏中（南京、镇江、扬州、泰州和南通）每亩2000元，苏北（徐州、淮安、盐城、连云港和宿迁）每亩1600元。
第八条  （农重金的分成比例）农重金按省60%、设区市10%、县（市、区）30%的比例分成。

第九条  （农重金的减免规定）除省级特大建设工程如高速公路、飞机场等经省政府批准减免外，其余一律不减免。苏北地区县级以上开发区内新建的工业项目用地，农重金实行免收政策。

第十条  （农重金的资金解缴与结算方式）省自然资源厅征收的农重金，由省财政厅按规定及时清分至省、市、县财政。各设区市征收的农重金，省级分成部分由省自然资源厅按规定汇缴省级财政，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分成部分，按设区市财政部门规定缴入同级财政。
第三章   水利建设基金的使用和管理
第十一条  （水利建设基金的使用）水利建设基金是用于水利工程建设、水利工程维修养护、防汛应急度汛等的专项资金，按规定用于流域骨干河流、中小河流、湖泊治理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；泵站改造；城市防洪设施建设；水资源工程建设；重点水土流失防治工程建设；农村饮水和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建设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；防汛应急度汛；其他经政府批准的水利工程项目。在省、市、县各级水利建设基金中，都要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，专项用于水利工程维修养护、应急度汛，切实改变重建轻管现象。　　

第十二条  （水利建设基金的管理）水利建设基金属政府性基金，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征收，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年终结余结转下年度使用。　　

水利建设基金纳入省、市、县各级水利资金统筹安排使用。每年年初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利建设规划，编制年度水利建设基金支出预算，经财政部门审核，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安排使用。　　

第3章 监督管理
 第十三条  （各级政府职责）筹集水利建设基金，是增加水利投入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。各级人民政府对此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对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，确保基金足额征收、管严用好，充分发挥效益。任何地方、部门和单位不得减征、缓征、停征或者侵占、截留、挪用水利建设基金。
第十四条（各级财政部门职责）  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水利建设基金征收、使用统计报告制度，每年向同级人民政府作出专门报告。各级财政部门对水利建设基金征收、筹集、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，会同水利部门对水利建设基金征收、筹集、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评价。
第十五条（各级审计部门职责）   各级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、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，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。
第五章  附则
第十六条  （施行时间）本办法自   年  月  日开始施行，期限五年。
第十七条  （废止文件）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筹集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的暂行规定》（苏政发[1991]148号）、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水利建设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政发[2011]66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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